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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生证是在读研究生身份证明的重要证件，为了

加强研究生证管理，特制订本办法。 

二、领取与审核 

研究生新生须办完所有报到手续，缴清学费、住宿费等，

体检合格，验证无误，取得研究生学籍后，颁发研究生证。 

学院辅导员在研究生新生入学后第二周内统一到研究

生处培养办公室领取研究生证。研究生本人如实填写家庭所

在地、乘车区间等各项内容，张贴本人近期大一寸蓝底证件

照片，由学院核对无误后统一交研究生处培养办公室审核。

研究生证经审核并加盖学校印章和证明专用章，方可生效。 

学院应将办理好的研究生证加盖第一学期注册章后，再

发给研究生本人。 

 三、注册 

每学期开学第一周，研究生持研究生证到学院研究生辅

导员处（每学年开学注册须凭交费证明）加盖注册章。未按

期办理注册手续的，按《华南农业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实施

细则》处理。 

 四、使用与保管 

（一）研究生证只限研究生本人使用，不得私自涂改、

转借他人或作非法用途。 



凡转借或私自涂改研究生证，在借阅图书、教学器材用

品、购买学生火车票等方面弄虚作假者，一经发现，视其情

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或纪律处分。 

（二）假期乘火车优惠 

1、范围：非定向、自筹经费等非带薪研究生可以享受

假期乘火车优惠（研究生证内需粘贴优惠卡，方可在购票时

享受优惠），其他一律不予优惠。 

2、填写乘车优惠区间的原则：符合享受乘车优惠条件

的研究生须认真如实将家庭所在地址、乘车区间填入学籍表

和研究生证。未婚者填写父母户口所在地（父母分居两地，

可凭当地户籍管理部门有效证明，选择一方所在地），已婚

者填写配偶户口所在地。父母或配偶户口所在地变动的，须

持当地户籍管理部门的书面证明办理更改。 

注意事项：乘车区间填好后不得擅自更改，如更改后的

乘车区间不被火车站承认而不能购买火车票者后果自负；如

果不填写优惠乘车到达车站则被视为自动放弃乘车优惠资

格，研究生处不再为其补盖学校证明专用章。 

（三）研究生要爱惜并妥善保管研究生证，不得损坏、

涂改，尽量避免遗失。故意损坏或涂改研究生证，不予更换

或补发。因研究生证遗失所造成的一切后果由研究生本人承

担。 

 五、补发 

研究生证若确认遗失，应立即办理有关手续，具体如下：  



（一）从研究生处主页下载《研究生证补办申请表》，

如实写明研究生证遗失的时间、地点、原因，经学院证明后，

到研究生处培养办公室办理补发手续。 

（二）受理时间：研究生处每年 3 月、6月、9 月、12

月的 15、16 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集中办理研究生证补

发手续，其他时间一概不予办理。 

（三）补办研究生证是一项严肃的工作，若弄虚作假，

一经发现，视其情节轻重，予以批评教育或纪律处分。 

六、注销 

研究生因毕业、退学、转学、出国留学需离校时，应将

研究生证交回研究生处培养办公室注销，方可办理离校手续。

若有丢失，需办理研究生证遗失声明，方予办理离校手续。 

从研究生处主页下载《研究生证遗失声明》，如实写明

研究生证遗失的时间、地点、原因，经学院证明后，由研究

生处培养办公室发布研究生证遗失声明公告。 

七、本办法由研究生处负责解释。 

八、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